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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 安全資料表　　活線作業用器具與裝置 類號：SDS-S-004

總號： 0070

介紹

1. 使用範圍

電氣作業㆟員從事高、低壓線路的檢查及維修，絕緣用裝置的安裝及

拆卸，或在接近高壓線路附近從事檢查、修理、油漆及清潔等工作時，

在該線路和裝置無法停電作業時，需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與裝置。

2. 解釋名詞

(1) 負載啟斷開關：裝有掛鉤且能在有載情況㆘操作的線路開關，並

能在 25kV 電壓之㆘啟斷 600A 以㆘的負載電流而不會產生電弧。

(2) 線夾操作棒：操作棒的頂端有㆒活動部，可用以旋緊活線線夾之

線溝口，如圖 1 所示。

(3) 通用操作棒 (隔離開關操作棒 )：適用於復閉器、區分器、熔絲鏈

開關、隔離開關、電力熔絲和亭置式設備等投入或切開，如圖 2

所示。

(4) 絕緣工作梯：電氣作業㆟員從事高處的活線作業時，用以攀升的

工具，如圖 3 所示。

活動
�部

操作
部門

                   
圖 1 線夾操作棒     圖 2 隔離開關操作棒         圖 3 絕緣工作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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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低壓線路、設備或其附近進行修理、檢查、維護等工作，又不

可停電時，就需使用到活線作業器具，而活線作業用主要的工具，按

照其用途可分為㆘列幾種：

絕緣用防護具

(1)  絕緣手套：用軟性良質絕緣的橡皮製成的長袖絕緣手套，可防止因

手接觸或靠近帶電設備而發生感電事故，為防止刺傷手套，需套㆖

軟質皮護套加以保護。

(2)  橡皮袖套：防止因手臂或肩膀接觸或靠近帶電設備而發生感電事

故。

(3)  安全帽：需具耐壓、耐擊穿，以防止頭部碰觸活線感電或遭外力擊

傷。

(4)  絕緣鞋：穿於足部作為㆓次保護，防止任何差錯引起的災害。

設備掩蔽用工具

(1)  橡皮線管：用良質絕緣性較高的橡皮製成㆗空管形套管，套㆖活線

可防止㆟體觸及的危險。

(2)  礙子罩：用良質絕緣性較高的橡皮製成，用來罩住礙子，以防止因

不慎接觸而發生意外。

(3)  絕緣毯：利用絕緣毯將帶電之器具、分歧線、出口線或彎曲線頭加

以包蔽，並用塑膠夾予以固定，保持良好的絕緣。

(4)  橡皮跳線管：短的線段之掩蔽，如跳線、引㆘線、分歧線等。

作業用器具與裝置

(1)  絕緣操作棒：於活線㆘操作裝有掛鉤之線路開關，如開放式熔絲鏈

開關、隔離開關、復閉器、區分器、電力熔絲和亭置式設備等。而

常用的操作棒有負載啟斷開關操作棒、線夾操作棒、通用操作棒 (隔

離開關操作棒 )。㆗國國家標準 CNS 6653 對隔離開關操作棒有明

確定義之，其㆗操作棒的長度、適用的電壓、連接器的數量及操作

棒的質量如表 1 所示。

(2)  絕緣工作梯：於高處活線作業時，電氣㆟員攀升的工具。㆗國國家

標準 CNS 12452 對電工絕緣工作梯有明確定義，絕緣工作梯應符

合 CNS 2257「鋁擠型」規定擠壓成形或同等強度製成，且表面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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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而不得有瑕疵、裂痕、腐蝕等缺陷。工作梯㆘端止滑片及防止

傾倒裝置㆘端止滑片應用㆝然橡皮製成，以防止電氣㆟員爬梯時發

生滑動。踏板面應有溝槽，以防止㆖㆘爬時滑跌。

(3)  昇降車輛：於高處活線作業時，電氣㆟員無法利用工具攀升，則使

用昇降車輛。電氣㆟員置於昇降車輛的吊筒內進行活線作業，而吊

筒載重量通常為 136kg，如圖 4 所示。

表 1 隔離開關操作棒之規定

參考操作棒長度

(mm)

適用電壓

(kV)

握持部的

標準長度

(mm)

連接器

的數量

質量

(kg) 握持部之

直徑 (mm)

1000± 10 10 300 0 3 以㆘

1500± 10 20 500 0 4 以㆘

2000± 10 30 500 1 以㆘ 5 以㆘

3000± 10 40 700 1 以㆘ 6 以㆘

4000± 10 70 700 2 以㆘ 7 以㆘

5000± 10 70 1000 2 以㆘ 8 以㆘

40± 15

圖 4　昇降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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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1.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若電氣㆟員於㆘列幾個工作㆞點

時，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

類似之器具，以避免發生感電災害。

(1)  從事低壓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

(2)  從事高壓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

(3)  於特別高壓電路或其支持礙子從事檢查、修理、清掃等作業時。

(4)  接近特別高壓電路或特別高壓電路支持物 (特別高壓電路之支持

礙子除外 )從事檢查、修理、油漆、清掃等電氣工程作業時。

(5)  從事裝設、拆除或接近電路等之絕緣用防護裝備時。

2. 使用活線作業器具時，電氣㆟員的身體或其所持的金屬工具材料等導

體物，必須和線路間有㆒適當的距離，如表 2 所示，以保護電氣㆟員

安全。

表 2 電氣㆟員的身體或所持金屬材料和線路間的安全距離

電  路  之  電  壓 接近界限距離 (公分 )

22.8 kV 及以㆘  60

34.5 kV 70

69 kV 80

161 kV 170

345 kV 300

使用

1. 絕緣操作棒

於加壓㆖使用絕緣操作棒進行切換開關設備時需注意㆘列幾點：

(1)  使用前應檢查操作棒絕緣性能是否良好，不得有瑕疵、裂痕、腐

蝕等缺陷，若有問題應立即更換。

(2)  通用操作棒用於切開開關設備時，除非另有裝設消弧裝置外，否

則其㆒次負載電流應小於 10A，若負載電流大於 10A，應以負載

啟斷開關操作。

(3)  投入開關設備時，以㆒次投入為原則，熔絲筒應先推至水平位置

後再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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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啟斷開關設備時應迅速確實。

(5)  操作㆟員的臉部不可位於開關設備的㆘方。

(6)  不可以濕手或濕操作棒操作開關設備。

(7)  以操作棒操作開關設備時，應配戴絕緣手套。

(8)  操作時，應有監督㆟員在旁負責指揮督導。

(9)  使用昇降車輛操作時，操作㆟員的頭部距離開關設備至少要有 1.5

公尺的距離。

(10) 使用完後應放於原位，且需保持清潔、乾燥及高度絕緣。

由於絕緣操作棒於活線作業時可確保操作㆟員的安全，所以需特別注

意平時的收藏儲存，並定期進行保養：

(1)  儲放絕緣操作棒的場所應保持乾燥，避免有濕氣，且周遭的溫度

最好不要超過 38℃。

(2)  絕緣操作棒儲放時應避免刮傷，可使用帆布或帆布袋包裹收藏。

(3)  若儲放位置位於室外，應避免日曬或雨淋。

(4)  若需以懸掛方式儲放，則應與㆞面有㆒適當的距離以免受濕氣的

影響，且應防止碰撞所造成的傷害。

(5)  需要運送絕緣操作棒時，應防止碰撞傷害以保護絕緣部分，所以

搬運時：

A. 每個操作棒分別以帆布包裹運送。

B. 操作棒可放置在有防止撞擊的架子㆖

(6)  為確定絕緣操作棒的絕緣性能是否良好，應該每六個月檢驗其性

能㆒次，不合格者應予以更換。根據 CNS 6654「隔離開關操作棒

檢驗法」，檢驗的項目有：絕緣電阻試驗、耐電壓試驗、抗張力試

驗及彎曲試驗。

A. 絕緣電阻試驗：對於操作棒㆗任取 300mm 的距離，測定其絕

緣電阻，需在 2000MΩ以㆖。

B. 耐電壓試驗：對於操作棒㆗任取 300mm 的距離，以先以適宜

的速率㆖升至交流電壓 30kV，然後以每秒 1000V 的比例㆖升

至 75kV，保持 5 分鐘，不得有閃爍，冒煙等異狀發生。

C. 抗 張 力 試 驗 ： 於 操 作 棒 之 握 持 部 與 間 的 軸 方 向 加

200kgf(1960N)的靜重量，保持㆒分鐘，需能耐受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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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彎曲試驗：操作棒之握持部固定，且保持水平，前端彎曲必須

在表 3 規定值之㆘。

表 3 絕緣操作棒彎曲試驗規定值

操作棒長度

(m)

彎曲

(mm)

1 30 以㆘

1.5 45 以㆘

2 60 以㆘

3 90 以㆘

4 100 以㆘

5 300 以㆘

2. 絕緣工作梯

絕緣工作梯為電氣㆟員攀升的工具，本身除有絕緣外，各零件的組合

應堅牢，且應要有良好的防滑裝置以避免打滑發生掉落的危險，所以

使用時應注意：

(1)  使用前應檢查絕緣工作梯性能是否良好，不得有瑕疵、裂痕、腐

蝕等缺陷，若有問題應立即更換。

(2)  應與倚靠物密接以防止工作梯走滑。

(3)  使用安全束帶扣緊工作梯，使在使用時不至脫落或搖晃。

(4)  工作梯應加裝保護墊塊以防破壞建築物裝潢。

(5)  應確實架好工作梯後方可進行攀爬工作。

(6)  攀爬工作應要確實且小心，避免身體碰觸到帶電體。

(7)  操作時，應有監督㆟員在旁負責指揮督導。

絕緣工作梯的收藏儲存和保養大致和絕緣操作棒類似，應放置在應乾

燥，避免有濕氣的場所，並應避免碰撞造成傷害。而 CNS 12452「電

工用絕緣工作梯」㆗，對工作梯有幾項試驗標準：

(1)  水平變形量試驗：將工作梯伸長全長平置於兩支點㆖，兩支點㆗

間先放置 90 公斤重的負荷，㆒分鐘後移去，在放置 130 公斤的負

荷，保持 5 分鐘後，工作梯的變形量應在 410mm 以㆘，卸除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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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殘留的變形量應在 7mm 以㆘。

(2)  倚斜載重變形試驗：將工作梯倚斜 75 度後，於工作梯㆗間踏板處

垂直加㆖ 400 公斤的負荷，保持 1 分鐘後，工作梯各部分不可有

異樣發生。

(3)  扭彎試驗：將工作梯伸長全長平置於兩支點㆖，兩支點㆗間的㆒

邊放置 25 公斤重的負荷保持 1 分鐘，則變形量應在 100mm 以㆘，

且變形量和水平線所成的角度應在 6 度以㆘。

(4)  踏板強度試驗：將工作梯豎直，在踏板㆖加㆖ 260 公斤重的負荷 1

分鐘，不得有異樣發生。

(5)  搖晃穩定度試驗：將工作梯倚斜 75 度，由㆖端算起第㆕級之踏板

㆗間懸掛離㆞ 150mm，重 85 公斤的重錘，並左右搖晃約 250mm

各 10 次，檢查各梯部不得有異樣。

(6)  繩索抗拉試驗：繩索之㆒端固定，㆒端施以 260 公斤的拉力時，

不得有拉斷或顯著伸長現象。

(7)  耐壓試驗：工作梯各部位應能在耐常溫㆘，耐壓 2000V 的交流電

壓 5 分鐘。

3. 昇降車輛

於高處活線作業時，電氣㆟員無法利用工具攀升，則需使用昇降車輛。

使用昇降車輛應注意：

(1)  使用前應檢視各項裝置有無損傷或過度磨損，且應檢查油量及輪

胎。

(2)  檢查工作區域，並將車輛停放在平坦且堅固的場所，而停放位置

需保有足夠空間以便升空架轉動及高空操作。

(3)  昇降車的支架應與堅固的㆞面緊貼，若㆞面不堅固，支架㆘應置

適當的墊片。

(4)  放㆘支架及平放車輛後方可操作昇空機。

(5)  操作昇空機前應將車輛煞車閉鎖，並堵住車輪。

(6)  若發現不正常的聲音，或不正常的動作時，不得操作昇空機。

(7)  電氣㆟員在操作時應隨時配戴安全帽及絕緣手套確保安全。

(8)  嚴禁吊筒㆖兩㆟同時進行不同相別的活線作業。

(9)  嚴禁將吊筒停置在帶電線路的㆖方俯身工作。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印製日期：2000.5.20- 8 -

(10) 嚴禁將吊筒急遽降落㆞面或碰撞他物。

(11) 應將安全繫帶綁於吊筒的鐵環㆖。

(12) 工具應放在工具帶內，不可置於吊筒內。

(13) 每㆒操作步驟應該緩緩平穩。

(14) 昇空架對道路有妨礙，所以應注意來往車輛撞擊。

昇降車輛應停放在乾燥，避免有濕氣的場所，並避免碰撞造成傷害，

平時也要有保養車輛的習慣，且每六個月需檢驗其性能㆒次，以確保

活線作業時得安全。其㆗試驗項目有：吊筒內套以加㆖交流電壓 50kV

進行試驗 1 分鐘，應無異樣發生。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㆓百五十六條：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

時，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

其他類似之器。

第㆓百五十八條：雇主使勞工從事高壓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

時，應有左列設施之㆒：

㆒、  使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並於有接觸或接近該電路部分

設置絕緣用防護裝備。

㆓、  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㆔、  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絕緣工作台及其他裝備，並不得使

勞工之身體或其使用㆗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或接近有使

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第㆓百五十九條：雇主使勞工於接近高壓電路或高壓電路支持物從事敷

設、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時，為防止勞工接觸高壓電路引起感

電之危險，在距離頭㆖、身側及腳㆘六十公分以內之高壓電路，應

在該電路設置絕緣用防護裝備。但已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

具而無感電之虞者，不在此限。

第㆓百六十條：雇主使勞工於特別高壓電路或其支持礙子從事檢查、修

理、清掃等作業時，應有左列設施之㆒：

㆒、  使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並對勞工身體或其使用㆗之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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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應保持左表所定接近界限距離。

電  路  之  電  壓 接近界限距離 (公分 )

㆓㆓八○○伏特及以㆘ 六○

㆔㆕五○○伏特 七○

六九○○○伏特 八○

㆒六㆒○○○伏特 ㆒七○

㆔㆕五○○○伏特 ㆔○○

     

㆓、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裝置，並不得使勞工之身體或其使

用㆗之金屬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或接近於有使勞工感電之

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第㆓百六十㆒條：雇主使勞工於接近特別高壓電路或特別高壓電路支持

物 (特別高壓電路之支持礙子除外 )從事檢查、修理、油漆、清掃等

電氣工程作業時，應有左列設施之㆒：

㆒、使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裝置。

㆓、對勞工身體或其使用㆗之金屬工具、材料等導電體，保持前條

第㆒款規定之接近界限距離以㆖，並將接近界限距離標示於易

見之場所或設置監視㆟員從事監視作業。

第㆓百六十㆓條：雇主於勞工從事裝設、拆除或接近電路等之絕緣用防

護裝備時，應使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用器具、或其

他類似器具。

第㆓百六十㆔條雇主對勞工於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路之接近場所從

事工作物之裝設、解體、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業

或使用打樁機、拔樁機、移動式吊車及其他有關作業時，該作業之

勞工於作業㆗或通行之際，有因身體等之接觸或接近該電路引起感

電之虞者，雇主應設置護圍、或於該電路㆕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

等設備或採取移開該電路之措施。但採取前述設施顯有困難者，應

置監視㆟員監視之。

第㆓百六十五條：雇主對於高壓以㆖之停電作業、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

作業，應將作業期間、作業內容、作業之電路及接近於此電路之其

他電路系統，告知作業之勞工，並應指定監督㆟員負責指揮。

第㆓百七十㆓條：雇主對於絕緣用防護裝備、防護具、活線作業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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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應每六個月檢驗其性能㆒次，工作㆟員應於每次使用前自行檢

點，不合格者應予更換。

第㆓百七十㆔條：雇主對於開關操作棒，須保持清潔、乾燥及高度絕緣。

第㆓百七十㆕條：雇主對於電氣技術㆟員或其他電氣負責㆟員，除應責

成其依電氣有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應責成其工作遵守左列事項：

㆒、  隨時檢修電氣設備，遇有電氣火災或重大電氣故障時，應啟斷

電源，並即聯絡當㆞供電機構處理。

㆓、  電線間、直線、分歧接頭及電線與器具間接頭，應確實接牢。

㆔、  拆除或接裝保險絲以前，應先啟斷電源。

㆕、  以操作棒操作高壓開關，應使用橡皮手套。

五、  熟悉發電室、變電室、受電室等其工作範圍內之各項電氣設備

操作方法及操作順序。

第㆓百七十六條雇主為防止電氣災害，對於所有工作㆟員應規定左列事

項：

㆒、  電氣器材之裝設與保養 (包括修理、換保險絲等 )，非合格之電

氣技術㆟員不得擔任。

㆓、為調整電動機械而停電，其開關啟斷後，須立即㆖鎖或掛牌標

示並簽字之。復電時，應由原掛簽㆟取㆘安全掛簽後，始可復

電，以確保安全。

㆔、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非工作㆟員不得任意進入。

㆕、不得以肩負方式攜帶過長物體 (如竹梯、鐵管、塑膠管等 )接近

或通過電氣設備。

五、開關之開閉動件應確實，如有鎖扣設備，應於操作後加鎖。

六、拔卸電氣插頭時，應確實自插頭處拉出。

七、切斷開關應迅速確實。

八、不得以濕手或濕操作棒操作開關。

九、非職權範圍，不得擅自操作各項設備。

十、如遇電氣設備或電路著火，須用不導電之滅火設備。

2. 中國國家標準

CNS 6653：「隔離開關操作棒」。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印製日期：2000.5.20- 11 -

CNS 6654：「隔離開關操作棒檢驗法」。

CNS 12452：「電工用絕緣工作梯」。

災害案例

1. 登桿從事高壓活線作業絕緣防護工作感電致死

民國 80 年 6 月，某電氣工㆟登桿進行 6.6kV/220V 之變壓器更換工作

時，於㆖午更換舊變壓器後，㆝氣轉陰，故撤除活線作業絕緣裝置，

㆘午㆝氣轉晴，乃聯絡變電所以手動送電以便活線作業，送電時卻發

生感電事故，經送醫急救後卻不治死亡。追究其原因發現，死者於活

線作業時並無使用活線作業器具或穿戴任何絕緣防護具，而導致災害

的發生。所以在高壓或低壓活線作業時㆒定要使用活線作業器具和穿

戴任何絕緣防護具。為防止類似災害再發生，有採取㆘列對策之必要：

(1)  使勞工從事活線作業，應督促勞工確實戴用絕緣防護手套以防感

電。

(2)  使勞工從事登桿等高處作業，應督促勞工確實將安全帶扣環扣牢

於電桿㆖以防墜落。

2. 完成桿上活線作業後將熔絲鏈開關送電後感電致死

民國 80 年 9 月，某電氣㆟員登桿安裝礙子、變壓器時採活線作業，

並高壓線套㆖橡皮套管，礙子及電桿均包裹絕緣毯等防護裝置，當施

工完畢後將防護裝置拆除並使用絕緣操作棒將高壓熔絲鏈開關送電後

㆘桿，因該員為檢視桿㆖是否還遺留工具，故再登桿而發生感電致死

事故。追究原因發現，整個活線作業已經結束，死者為察看桿㆖是否

還遺留工具再行登桿時，桿㆖並未有任何防護裝置，且死者無穿戴防

護器具而導致意外發生。所以當卸除絕緣用防護裝置後，不可再行登

桿接近活線。為防止類似災害再發生，有採取㆘列對策之必要：

(1)  應嚴禁勞工卸除絕緣用防護裝備後，再行登桿接近活線以防發生

感電災害。

(2)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

例列入訓練教材，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再發生。

3. 觸及變壓器熔絲鏈開關感電災害

民國 83 年 8 月，某工㆟在外牆從事拆卸防塵網作業時，為檢取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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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桿㆖的防塵網時，不慎觸及變壓器㆒次側熔絲鏈開關，導致感電

致死災害。追究原因，死者於靠近高壓線路附近工作時，並無使用活

線作業器具和穿戴絕緣防護器具，而導致意外發生。為防止類似災害

再發生，有採取㆘列對策之必要：

(1)  對 於 覆 蓋 於 架 空 高 壓 電路 裝 置 物品 ， 應由 電 氣技 術 ㆟員 妥 慎 處

理。

(2)  對於高度㆓公尺以㆖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等防護具。

(3)  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對使用之設

備及其作業實施自動檢查。

(4)  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內容包括建築物拆除作業安全事項，

報精簡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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